苏师院教〔2014〕8号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关于开展省“十二五”
高等学校重点专业建设情况中期检查的通知
各院（部、中心）、部门，浦口、小行校区管委会：
    根据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“十二五”高等学校重点专业建设情况中期检查的通知》（苏教高办（2014）5号）和《“十二五”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专业建设管理办法》（苏教高〔2012〕29号）文件精神，今年上半年教育厅将组织开展“十二五”省重点专业建设情况中期检查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　　一、检查内容 

　　检查内容主要包括重点专业建设任务进展情况、标志性成果的阶段目标完成情况以及经费的使用和绩效、学校配套或自筹经费的到位情况等。 

　　二、检查对象
　　我校省级“十二五”高等学校重点专业：汉语言文学专业（文学院）、小学教育专业（教育科学学院）和生物科学专业（生命科学与化学化工学院）。 

　　三、检查时间与程序 
　　（一）学院自查：4月15日前各学院对本院的省级重点专业进行自查，撰写《“十二五”省重点专业中期检查报告》（附件1），报告电子稿发送至jyk8143@163.com，纸质稿盖章后一式三份交教务处教学评估与研究科。
　　（二）学校评议：4月20日前，学校组织专家对各重点专业建设情况进行评议，并就自查材料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。 

　　（三）5月8日，自查材料报送省厅。
　　四、其他事项 

　　省厅中期检查结果分为“优秀”、“良好”、“通过”和“暂缓通过”四个等级。对于检查结果为“优秀”、“良好”和“通过”的专业，今明两年将按1.1、1.0和0.9的系数继续提供省财政经费资助；对于检查结果为“暂缓通过”的专业，2014年暂停省财政经费资助，责成其进行整改，如整改通过，2015年按0.8的系数提供省财政经费资助。

　　请各有关学院认真做好准备工作，采取得力措施，确保顺利通过此次检查。相关事宜，可联系教务处教学评估与研究科。电话：025-83758143。
附件：“十二五”省重点专业中期检查报告 

（相关附件可登陆教务处网站http://jwc.jsie.edu.cn/下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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